
填寫說明：1.請按申請類別在申請書標題相當方格內劃"ｖ"。
　　　　　2.請依背面應繳證件一覽表「換約類別」欄所列有"ｖ"符號項目，檢送證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3.申請人統一編號：自然人指身分證統一編號；非自然人指法人登記證之編號或扣繳單位配編統一編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4.申請人若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法人，須填寫法定代理人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5.申請人若未能親自辦理，請覓受任人一名，並將受任人資料填妥於受任人欄並檢附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6.原租約為共同承租者，申請人欄位應填載全體承租人資料，並請全體承租人簽名或認章。申請標的、申請人欄位不敷使用時，另以附
           　 　 　 表填寫。

 □繼承

花蓮縣縣有耕地        □承租人名義變更   換約申請書
 □續租

受
理
機
關

花蓮縣政府

申
請
標
的

鄉鎮市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（公頃） 申租面積(公頃)

光復鄉 大安 927-3 0.0917 0.0646

申
請
人
承
諾
事
項

一、上開不動產之申請換約經受理收件，申請人申請換約之表示僅為「要約之引誘」，絕不據此認為受
理機關已為要約或承諾之表示。

二、申請換約承租應繳之欠租及違約金（含原承租人變更承租人名義前未先徵得出【放】租機關同意，
依注意事項規定應繳之當月租金額2倍之違約金），申請人願照規定繳納，絕無異議。

三、附繳證件（含切結事項）絕無虛偽不實，如訂約後經出(放)租機關發現虛偽不實情事者，除願負法 律
責任外，並無條件同意出(放)租機關撤銷或終止租約，所繳欠租、租金、歷年使用補償金及違約金等
不予退還，絕無異議。

四、新承租人確係自任耕作之現使用人，如有虛偽及損害善意第三人情事，願負完全之法律責任。
五、出(放)租機關按申請書所載住址為通知，無法送達時，申請案任由出(放)租機關註銷。
六、同意貴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，基於縣有財產管理之特定目的，於必要範圍內蒐集或處理

申請人及受任人之個人資料，並依同法第 16 條規定，依法定職務為必要之利用。
七、以上承諾事項無誤。
承租人名義變更換約申請案：申請人雙方請簽名或蓋章

繼承、續租換約申請案：新承租人請簽名或蓋章

申

請

人

身分
類別

姓名
統一編號

日期出生

住址
聯絡電
話

蓋章

原
承租人

年

月
日

戶籍住址(非自然人指登記地址)：

通訊住址：□同戶籍 □其他

市話：

行動電話：

法定
代理人

年

月
日

戶籍住址：

通訊住址：□同戶籍 □其他

市話：

行動電話：

新
承租人

年

月
日

戶籍住址(非自然人指登記地址)：

通訊住址：□同戶籍 □其他

市話：

行動電話：

法定
代理人

年

月
日

戶籍住址：

通訊住址：□同戶籍 □其他

市話：

行動電話：

受任人
年

月
日

戶籍住址：

通訊住址：□同戶籍 □其他

市話：

行動電話：

（申請人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檢具委託書或在下列相當方格勾選委託內容）

委託內容：申請人確委託受任人代理下列事宜：【詳注意事項第 2點】

□申請□補正□繳款□訂約□領約□其他（　　　　　　）

□申請人
□受任人電子郵件信箱（需受理機關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事宜者填寫）：

申    請    日    期：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
申請換約續租縣有耕地應繳證件一覽表

編
號

證件名稱

核
發
機
關

換約類別

承租人名義變更

繼承 續租

適用耕地三七五
減租條例

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由最初訂約時同戶籍原

共同耕作之直系血親卑

親屬或家屬換約續租

屬依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

6 條第 1 項第 2款至第 7款及第

8 條規定辦理放租，或曾依前

開規定辦理放租嗣依該辦法第

3 條第 2 項規定重新辦理出租

耕地租約 

其他出租

耕地

1 原租約（租約遺失時，改檢附租約遺失切結書） 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 ｖ

2

承租人身分證明文件（以下證件擇一檢附） （自備） ｖ ｖ
(1) 身分證影本

(2) 戶口名簿影本（免附戶籍謄本）

(3)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表影本，與

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(4) 主管機關核發成立登記證影本或合作農場設立登記證

明影本，與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3

承租人名義變更證明文件：

(1)新承租人為原承租人最初訂約時同戶籍原共同耕作之

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

戶政

事務所
ｖ

(2)新承租人於最初訂約時與原承租人共同耕作之切結書 （自備） ｖ

(3)新承租人為原承租人之配偶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

母、兄弟姊妹、祖父母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

戶政

事務所
ｖ

(4)承租人名義變更契約書 （自備） ｖ ｖ

4

繼承證明文件： ｖ

(1)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
戶政

事務所

(2)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
戶政

事務所

(3)繼承系統表(應註明「如有遺漏或錯誤，致他人受損害

者，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」字樣，並簽名或蓋章) 
（自備）

(4)有拋棄繼承者，須檢附法院核備公函(被繼承人於民國

74 年 6 月 5日以前死亡者，應檢附繼承權拋棄書) 

地方法院

(戶政事務所)

(5)分割遺產者，須檢附分割協議書 （自備）

5 新承租人確係自任耕作之切結書 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 ｖ

6

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外者，應檢附每戶承租面積未逾

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面積上限(5 公

頃)切結書。但符合該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者，不用檢附

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

7

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，且申租人為自然人者，應檢附

未逾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20 條規定面積上限(20 公頃)

切結書

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

8
新承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，因故無法全體會同申請

者，檢附切結書
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 ｖ

9 全體承租人協議分戶範圍協議書(含協議分戶範圍圖) 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 ｖ

10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或切結書 （自備） ｖ ｖ ｖ ｖ ｖ
備註：1.上項證件未註明影本者均需正本，所附影本，應由申請人或受任人簽註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登記資料仍為有效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

並認章。
              2. 縣有耕地承租人名義變更換約申請書、上述應檢附之切結書、拋棄書、說明書及協議文件（含繼受證明文件、分割協議書、權利移轉相

關證明文件及契約書，下同）等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由各立書人蓋原租約章或依下列方式辦理：（ 1）縣有耕地承租人名義變更換約申請
書、切結書及拋棄書，由立書人親自（不得由受任人代理）到場簽名及蓋章並檢附身分證，經放租機關核對本人無誤認章並拍攝立書人
照片併案存檔；或由立書人與受任人共同簽名及蓋用與委託書相同印章，並檢附經依法公證或認證之委託書（須載明委託事由經雙方簽
名及蓋章），委託該受任人送件者，不在此限。（2）說明書及協議文件，由全體立書人或協議人依法辦理公證或認證；或由地政士依地
政士法規定辦理簽證。

3.上述應檢附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，受理機關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由申請人檢附。


